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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厅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HN/TC 2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水利科技应用中心、河南省科达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潘国强、邱新强、雷存伟、李恩宽、李强坤、秦海霞、李昭悦、王振亚、刘姝

芳、梁志宸、韦昊、石真瑞、杨丝雨、王卫云、徐素依、郝放、赵梓言、张聿锋、李秋子、肖永波、张

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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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单位节水评价规范  公共机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机构节水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技术指标计算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不包括学校、医院）的节水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DB41/T 385  工业与城镇生活用水定额 

DB41/T 2535—2023  用水单位节水评价规范  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53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包费制 

用水户在缴纳一定费用后，不对其用水量进行限制的收费模式。 

 3.2 

透水铺装 

由透水面层、基层、底基层等构成，能存储、渗透雨水的地面铺装结构。 

4 基本要求 

公共机构应符合 DB41/T 2535—2023中用水单位的基本条件。 4.1 

公共机构的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应分别计量。 4.2 

公共机构无供水包费制。 4.3 

公共机构近两年内应无因浪费用水受到行政处罚或拖欠水费的情况。 4.4 

5 评价指标 

管理评价指标 5.1 

5.1.1 管理机构 

公共机构应成立节水机构或部门，明确节水主管领导并有专（兼）职节水管理人员，建立节水管理

岗位责任制。 

5.1.2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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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应制定用水计量、用水统计、运行维护和节水检查与考核等相关节水制度，编制用水建议

计划，并落实下达的年度用水计划。 

5.1.3 运行管理 

公共机构应规范用水设施（设备）运行与维修维护管理，按规定开展水平衡测试或用水合理性分析，

持续开展节水改造并使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5.1.4 计量管理 

公共机构的水计量器具应运行正常、定期检定或比测，应有完整的供水管网图、排水管网图、用水

计量网络图，原始水计量记录和统计台账等应详细、完整、清楚、准确。 

5.1.5 节水宣传 

公共机构应每年组织或参加节水宣传、教育、培训或节水相关活动，主要用水场所和器具显著位置

张贴节水标识（标志）。 

5.1.6 节水考核 

公共机构应定期开展节水检查和考核。 

技术评价指标 5.2 

5.2.1 单位用水量 

应对公共机构人均年用水量指标进行评价。 

5.2.2 分级计量 

应对公共机构次级用水单位用水计量率和主要用水设备用水计量率指标进行评价。 

5.2.3 重复利用 

应对公共机构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指标进行评价。 

5.2.4 漏损控制 

应对公共机构管网漏损率指标进行评价。 

5.2.5 非常规水利用 

应对公共机构非常规水源利用和浓水、灰水、空调冷凝水回用设施建设情况进行评价。 

5.2.6 节水器具利用 

应对公共机构节水器具普及率和绿地节水灌溉率指标进行评价。 

6 技术指标计算 

单位用水量 6.1 

人均年用水量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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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𝑉𝑢 =
𝑉0

𝑛
 ··········································································· （1） 

式中： 

𝑉𝑢——人均年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每年（m3/人·a）； 

𝑉0——评价年公共机构年用水量，包括办公楼、食堂、浴室、锅炉、空调、集体宿舍和绿化等与公

共服务相关的用水量，不包括对外服务的政务大厅等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𝑛——评价年公共机构人数，在编在岗职工和工作时间超过半年的非在编人员，单位为人。 

用水计量率 6.2 

用水计量率按式（2）计算。 

 𝐾𝑚 =
𝑉𝑚𝑖

𝑉𝑖
× 100％ ································································· （2） 

式中： 

𝐾𝑚 ——用水计量率； 

𝑉𝑚𝑖——评价年公共机构某层次用水单元水计量器具计量的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𝑉𝑖    ——评价年公共机构对应层次用水单元的总水量，等于上一层次用水单元水计量器具计量的水

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 6.3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按式（3）计算。 

 𝑅 =
𝑉𝑠

𝑉𝑐
× 100％ ···································································· （3） 

式中： 

𝑅——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 

𝑉𝑠——评价年中央空调冷却系统补充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𝑉𝑐——评价年中央空调冷却系统总循环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管网漏损率 6.4 

管网漏损率按式（4）计算。 

 𝐾𝑙 =
𝑉𝑙

𝑉0
× 100％ ··································································· （4） 

式中： 

𝐾𝑙——管网漏失率； 

𝑉𝑙——评价年公共机构用水管网漏损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节水器具普及率 6.5 

节水器具普及率按式（5）计算。 

 𝜂𝑠 =
𝑁𝑖𝑠

𝑁𝑖
× 100％ ··································································· （5） 

式中： 

𝜂𝑠——节水器具普及率； 

𝑁𝑖𝑠——评价年公共机构使用的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数量，单位为件； 

𝑁𝑖——评价年公共机构使用的生活用水器具总数，单位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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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节水灌溉率 6.6 

绿地节水灌溉率按式（6）计算。 

 𝐺𝑖𝑟 =
𝐺𝑤𝑠𝑖

𝐺𝑖
× 100％ ································································· （6） 

式中： 

𝐺𝑖𝑟   ——绿地节水灌溉率； 

𝐺𝑤𝑠𝑖  ——评价年公共机构配套喷灌、滴灌或其它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绿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𝐺𝑖      ——评价年公共机构的绿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7 评价方法 

应采用用水单位自评价和专家现场核验相结合的方法开展节水评价。 7.1 

应通过座谈、查验证明文件和原始记录台账等相关资料、实地调查等方式，开展指标符合性评价7.2 

与评分。评分细则按附录 A的规定。 

评价总分按式（7）进行计算。 7.3 

 𝑁 = 𝐴 + 60 × 𝐵1 /(60 − 𝐵0) ························································ （7） 

式中： 

𝑁 ——评价总分； 

𝐴 ——管理指标评价总得分； 

𝐵1——技术指标评价总得分（不含空项）； 

𝐵0——评价为空项的技术评价指标所对应的分值总和。 

按照 DB41/T 2535—2023的规定，节水评价满分共计 100分，评价总分≥85分可被认定为达到节7.4 

水型公共机构的标准。 

按照评价结果，形成评价报告。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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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公共机构节水评价评分细则 

公共机构节水评价管理指标评分细则、技术指标评分细则按表A.1和表A.2的规定。 

表 A.1  管理指标评分细则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管理机构 

应成立节水机构或部门，明确节水

主管领导并有专（兼）职节水管理

人员，建立节水管理岗位责任制 

1.有节水管理机构，建立有节水管理岗位责任制得 2 分 

4 

2.明确节水主管领导并有专（兼）职节水管理人员得 2 分 

管理制度 

应制定用水计量、用水统计、运行

维护和节水检查与考核等相关节水

制度，编制用水建议计划，并落实

下达的年度用水计划 

1.建立有用水设施（设备）管理、用水计量、统计管理、巡查、

维修等节水管理制度，具备一项得 1 分，最高得 5 分 

8 2.制定有节水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度得 1 分 

3.编制用水建议计划得 1 分；不超过下达的用水计划得 1 分 

运行管理 

应规范用水设施（设备）运行与维

修维护管理，按规定开展水平衡测

试或用水合理性分析，持续开展节

水改造并使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 

1.用水设施（设备）运行良好得 2 分 

8 

2.定期巡查和维修用水设施（设备）且记录完整得 2 分 

3.近 5 年内利用水平衡测试等方式进行节水诊断得 2 分 

4.近 5 年内对用水系统、主要用水环节进行节水技术改造，采用

节水新技术、工艺、产品和设备，每采用一项得 1 分，最高得 2

分 

计量管理 

水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规定，运行

正常，定期检定或比测，用水计量

网络图、原始水计量记录和统计台

账详细、完整、清楚、准确 

1.水计量器具运行良好得 2 分，定期检定或比测得 2 分 

13 

2.用水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完整得 2 分，实现分级管理且记录完

整得 2 分 

3.有完整的供水排水管网图和用水计量网络图得 2 分 

4.有取用水计量器具登记台账（包括器具名称、规格、安装使用

位置、测量对象等）得 2 分 

5.有用水实时监控系统/平台，或能耗监控平台涵盖了用水系统

得 1 分 

节水宣传 

应每年组织或参加节水宣传教育、

培训或节水相关活动，规范张贴节

水标识 

1.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期间开展节水宣

传活动得 3 分；其它时间开展以节水为主题的讲座培训及宣传活

动得 1 分 5 

2.主要用水场所、用水器具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语标识得 1分 

节水考核 应定期开展节水检查和考核 每年开展节水考核一次以上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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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技术指标评分细则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单位用水量 人均年用水量 符合 DB41/T 385 的先进值得 20 分，符合通用值得 16 分，否则不得分 20 

分级计量 用水计量率 
次级用水单位≥95%，同时主要用水设备

a
≥85%，得 10 分；次级用水单

位每降低 1%，扣 0.5 分；主要用水设备每降低 5%，扣 0.5 分 
10 

重复利用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1%，得 5 分，每高 1%扣 1 分，直至扣完
b
 5 

漏损控制 管网漏损率 
管网漏损率≤2%，得 6 分；2%＜管网漏损率≤4%，得 3 分；管网漏损率

＞4%或现场检出漏水点，不得分 
6 

非常规水利用 
现场检查非常规水利用

情况 

1.绿化、景观用水等采用非常规水源得 2 分 

12 

2.建设浓水设施并有效利用得 2 分，每发现 1 处未有效利用，不得分
c
 

3.建设下凹式绿地、透水铺装等雨水积蓄利用设施，每建设 1 项得 2 分，

最高 4 分 

4.建设有灰水、空调冷凝水回收利用设施并正常运行的，每建设 1 项得

2 分，最高 4 分 

节水器具利用 

节水器具普及率 节水器具普及率为 100%，得 5分，每低 1 个百分点扣 1 分，直至扣完 5 

绿地节水灌溉率 绿地节水灌溉率≥100%，得 2分，每低一个百分点扣 0.2 分，直至扣完 2 

注1：非常规水源是矿井水、雨水、海水、再生水和矿化度大于2 g/l的咸水的总称。 

注2：浓水是经过净水机处理后产生的含盐量增加而被浓缩的水。 

注3：灰水是除粪便污水外的各种生活污水排水。 

a
 单台设备或单套用水系统用水量不小于 1 m³/h 的为主要用水设备。 
b
 公共机构无中央空调的，此项评分可为空项。 
c
 浓水不得直接排放，应加装回收利用装置。公共机构未配备净水机的，此项评分可为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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